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贺州市气象局关于开展气象探测活动和气候 

资源开发利用专项执法检查的通知 

 

各相关单位、各相关企业：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

国家秘密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

我局现定于2022年4月份起开展本市行政区域内有关机构及组织

从事气象探测活动和气候资源开发利用专项执法检查，现就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: 

    一、检查对象 

    1.从事气象探测活动和气象资料提供使用的机构及组织。 

2.利用气候资源从事开发的机构及组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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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检查内容 

1.气象探测活动 

（1）建立气象探测站点活动及备案情况。 

（2）气象探测设备（含测风塔和风机）厂商、芯片等有关

情况。 

（3）气象探测（含测风）采集数据类型、传输途径、存储

方式。 

（4）气象探测获取资料使用、分发对象。 

（5）气象探测相关从业人员身份、国籍证明等。 

（6）气象资料保密安全其他情况。 

2.气候资源开发利用 

    （1）气候资源开发利用机构及组织从事气象探测活动按第 1

款要求。 

    （2）气候资源开发利用项目备案情况。 

    （3）气候可行性论证情况。 

    三、检查时间 

    2022 年 4 月份起，现场专项执法检查具体时间另行通知到项

目业主。 

    四、检查结果 

    本次专项执法检查结果将通过我局官网向社会公示，涉及违

反有关规定的行为，各有关单位及项目业主应于限期内整改并将

整改情况报送我局，逾期未整改或未完成整改按相关法律法规进



 

 — 3 — 

行处罚。涉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规定的，我局依法向有关部门移交。 

    五、检查法律依据 

    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》 

    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 

    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》 

    4.中国气象局令第 4 号《气象资料共享管理办法》 

    5.中国气象局令第 13 号《涉外气象探测和资料管理办法》 

6.中国气象局令第 28 号《气象专用技术装备使用许可管理》 

7.广西壮族自治区气候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管理办法（2018

第二次修正） 

8.《气象行业管理若干规定》（中国气象局第 34 号令） 

请各有关机构、组织、企业及个人接本通知之日起，按照检

查内容准备相关检查资料。不明事宜请与我局政策法规科沟通联

系，联系人：黎大美，联系电话：13878451966。 

 

附件：专项执法检查企业名单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4 月 21 日 

  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贺州市气象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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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专项执法检查企业名单 
一、风电企业 

 企业名称 项目名称 

1 中电建贺州新能源有限公司 大桂山风电场一期工程 

2 华润电力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

华润电力贺州平桂大平 80MW

风电场项目 

平桂区大平二期（明梅）100MW

风电项目 

3 中广核钟山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

钟山东岭风电场 

钟山花山风电场 

钟山县唱歌山风电场工程 

4 
富川协合新造风力发电有限 

公司 

富川协合新造风电场工程 

富川协合朝东风电场工程 

富川协合石家风电场工程 

5 
华能新能源广西风电项目 

筹备处 

华能富川金子岭风电场工程 

富川蚊帐岭风电场工程 

富川邓家坝风电场工程 

6 富川新能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
富川长广风电场工程 

富川长春风电场项目 

7 大唐富川新能源有限公司 
富川龙头风电场一期工程项目 

富川龙头风电场二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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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光伏发电企业 

 企业名称 项目名称 

1 润电新能源（贺州）有限公司 

华润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区 6MW

光伏发电项目 

华润电力富川瑶族自治县牛背

岭 60MW光伏项目 

广西贺州华润循环经济产业示

范区 15.2MW分布式光伏项目 

2 富川新能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
富川龙湾 60MWp农业光伏项目 

富川石家农业光伏项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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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 4 月 21 日印发  贺州市气象局办公室 

 


